
粤财社〔2019〕243 号

有关地级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按照预算管理规定，

现提前下达 2020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详见附件）。此项资金

列入 2020 年度“转移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社会保障和

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00248）”科目，支出功能分

类科目列 2020 年“社会福利事业单位（2081005）”科目。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待 2020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

二、请尽快将本次提前下达资金分配拨付至有关单位和财政

部门。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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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编入本级预算，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

三、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省补助资金，资金主要

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出。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结合省和本地区对预算管理的要求,

对照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2），请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做好绩效管

理各环节工作，确保资金发挥效益。

附件：1.2020 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资金预算总

表

2.2020 年省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项目资金明

细补充表

3.绩效目标表

广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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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元

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合计 341,760,000.00

一、各市合计 162,980,000.00

    汕头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4  8,240,000.00

        汕头市本级 604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240,000.00

    韶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6  16,330,000.00

        韶关市本级 606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6,330,000.00

    河源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7  8,700,000.00

        河源市本级 607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700,000.00

    梅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8  11,230,000.00

        梅州市本级 608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230,000.00

    惠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09  10,220,000.00

        惠州市本级 609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220,000.00

    汕尾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0  6,940,000.00

        汕尾市本级 610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940,000.00

    江门市小计 613  12,750,000.00

        江门市本级 613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2,750,000.00

    阳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4  18,020,000.00

        阳江市本级 614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8,020,000.00

    湛江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5  14,330,000.00

        湛江市本级 615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330,000.00

    茂名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6  14,770,000.00

        茂名市本级 616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770,000.00

    肇庆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7  7,310,000.00

        肇庆市本级 617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310,000.00

    清远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8  10,570,000.00

        清远市本级 618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570,000.00

    潮州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19  5,020,000.00

        潮州市本级 619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20,000.00

    揭阳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0  10,810,000.00

        揭阳市本级 620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0,810,000.00

    云浮市（不含省直管县）小计 621  7,740,000.00

        云浮市本级 62100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740,000.00

二、省直管县合计 178,780,000.00

        南澳县 604008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880,000.00

        南雄市 606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780,000.00

        仁化县 606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10,000.00

        翁源县 606009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70,000.00

        乳源瑶族自治县 606011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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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区编码 二级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

        龙川县 60700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70,000.00

        紫金县 607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20,000.00

        连平县 607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750,000.00

        兴宁市 608003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670,000.00

        大埔县 608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140,000.00

        丰顺县 608008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80,000.00

        五华县 608009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470,000.00

        博罗县 60900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380,000.00

        陆丰市 610003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1,360,000.00

        海丰县 610004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850,000.00

        陆河县 61000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910,000.00

        阳春市 614003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170,000.00

        雷州市 615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610,000.00

        廉江市 615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8,000,000.00

        徐闻县 615010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470,000.00

        高州市 61600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520,000.00

        化州市 616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060,000.00

        广宁县 617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10,000.00

        德庆县 617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030,000.00

        封开县 617008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130,000.00

        怀集县 617009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3,130,000.00

        英德市 618004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45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61800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2,640,000.00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8008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140,000.00

        饶平县 619003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040,000.00

        普宁市 620004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330,000.00

        揭西县 62000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7,970,000.00

        惠来县 620006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980,000.00

        罗定市 621003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6,230,000.00

        新兴县 621004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 23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5,7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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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单位：万元

地区 下达资金总计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
设施建设项目

合 计 34176 31176 3000

汕头市 824 704 120 

南澳县 288 248 40 

韶关市 1633 1473 160 

南雄市 478 438 40 

仁化县 261 221 40 

乳源瑶族自治县 560 520 40 

翁源县 397 357 40 

河源市 870 750 120 

紫金县 602 562 40 

龙川县 547 507 40 

连平县 375 335 40 

梅州市 1123 1003 120 

兴宁市 467 427 40 

五华县 447 407 40 

丰顺县 318 278 40 

大埔县 414 374 40 

惠州市 1022 902 120 

博罗县 238 198 40 

汕尾市 694 674 20 

陆河县 391 351 40 

陆丰市 1136 1096 40 

海丰县 385 345 40 

江门市 1275 1155 120 

阳江市 1802 1722 80 

阳春市 717 677 40 

湛江市 1433 1273 160 

徐闻县 647 607 40 

廉江市 800 7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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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下达资金总计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
设施建设项目

雷州市 761 721 40 

茂名市 1477 1397 80 

高州市 652 612 40 

化州市 606 566 40 

肇庆市 731 631 100 

封开县 513 473 40 

怀集县 313 273 40 

德庆县 203 163 40 

广宁县 311 271 40 

清远市 1057 897 160 

英德市 545 505 4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64 224 40 

连南瑶族自治县 614 574 40 

潮州市 502 442 60 

饶平县 504 464 40 

揭阳市 1081 981 100 

普宁市 533 493 40 

揭西县 797 757 40 

惠来县 598 558 40 

云浮市 774 694 80 

罗定市 623 583 40 

新兴县 573 53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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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20年度）

专项名称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

门
广东省民政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34,176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通过新建、改扩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的照护能力，强化
特困人员的兜底保障。
目标2：通过购买养老服务工作项目，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补贴，提高
服务水平。
目标3：通过养老机构消防设施设备配置和改造及重大风险隐患点的整改，提高机构安全保障。
目标4：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和设施设备更新，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提高照护能力
和水平。                                                                              
目标5：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养老服务工作，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目标6：建成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设施建设示范项目146个项目；揭阳市揭东区“阳光村务”创新
示范点创建工作全面铺开，村务公开平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 35%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设施建设示范项目全部建成 146个

揭阳市揭东区升级改造村务公开平台数量 120个

质量指标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公办养老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设施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将补助资金按时拨付到用款单位 资金两个月内下达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设施建设项目建成率 100%

成本指标

新建、改扩建等工程项目建设成本
与同类项目或市场
价格大致相符

购买养老服务工作项目成本
与同类项目或市场
价格大致相符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提高情况 有效增多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情况 稳步提升

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有效提升

社会工作服务在养老服务中发挥专业作用情况 作用明显

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
志愿服务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质量提升情况

服务稳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推动全省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面提质，
深化全省村务公开“五化”创建活动

逐年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基础设施的满意度 ≧90%

特困供养人员对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的满意度 ≧90%

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设施建设项目所在城乡社区
居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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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民政厅，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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